國立宜蘭大學115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
[bookmark: _GoBack]經濟不利生高中推薦表
一、填表說明：
[bookmark: _Hlk207784962]本校協助經濟不利生順利升學就讀優質國立大學，惟考生如未達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條件，致無法取得政府核發經濟弱勢證明文件，但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及家庭財產雖未符前述資格規定，但接近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金額等，且經高中推薦具有特殊事蹟者，可經由高中教師填寫本表，檢附證明文件，經本校審核通過得以願景生身分資格報考。
（一）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財政部國稅局或各縣市地方稅捐機關核發之114年度全戶年所得證明文件。全戶成員指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及考生本人。
（二）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依衛生福利部及各縣市公告之115年度每人每月平均最低生活費一覽表：　　　　　　　　　　　　　　　　　　　　　　　　　　　單位：元
	地區
年度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金門及連江
	其他縣市

	115
	20,744
	17,750
	17,186
	16,431
	15,515
	16,970
	15,173
	15,515


二、考生家庭基本資料：
	考生姓名
	
	聯絡電話
	

	就讀高中學校
	
	就讀班級
	

	家庭人口組成
(同住或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兄弟姊妹及本人)
	關係
	姓名
	現職
	關係
	姓名
	現職

	
	
	
	
	
	
	

	
	
	
	
	
	
	

	
	
	
	
	
	
	

	
	
	
	
	
	
	

	
	以上共            人

	家庭年總收入
	114年度全戶年所得：　　　　　　　　　　　　　　　　　元             

	考生簽名
	
	家長或
監護人簽名
	


三、高中教師推薦：<續下頁，如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增頁>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聯絡電話
	
	您與被推薦人關係
	

	（一） 請簡要說明考生家庭背景及經濟狀況

（二） 考生人格特質、特殊表現及推薦事蹟




	導師簽名
	
	校長(或代理人)
簽名
	

	申請日期
	115年　月　日
	學校戳章
	



	國立宜蘭大學審查結果（考生勿填）

	初審
	
	複核
	


※請於報名截止前上傳本推薦表、考生家庭114年度全戶所得證明文件及最近3個月內全戶之戶籍謄本至本校報名系統。
